
福建省运输管理局文件

闽运管驾培〔2008〕24号

福建省运输管理局转发交通运输部

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设区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局）、漳州开发区运输管理处：

现将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考核办法（试行）》

（交公路发〔2008〕280号）（以下简称《办法》）转发给你

们。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考核制度是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从

业人员管理规定》中明确的六项制度之一，是对道路运输驾驶

员在道路运输活动中的安全生产、遵守法规和服务质量等情况

进行的综合评价。该项制度施行以后，将有利于加强道路运输

驾驶员动态管理，推进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体系建设，引导道

路运输驾驶员依法经营、诚实守信、文明从业和履行社会责任，

为社会提供安全、优质的运输服务。为贯彻实施《办法》，现

根据《省交通厅办公室转发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道路运输驾驶

员诚信考核办法的通知》（闽交办运安〔2008〕86号）文件精

神，结合我省实际情况，提出如下贯彻实施意见：



一、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考核是源头管理的基础性工作，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应按照《办

法》规定的职责，组织实施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考核工作。设

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广泛宣传，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让广大道路运输驾驶员理解和支持诚信

考核工作。同时要加强对道路运输驾驶员行业管理人员和日常

稽查人员的业务培训，培训工作重点在于诚信考核记分和核实

汇总、签注考核等级两个环节，并应于《办法》施行前完成本

行政区内的道路运输驾驶员行业管理人员和日常稽查人员的培

训工作。自 2009年 4月 1日起，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对道路运输驾驶员的道路运输违法行为，处罚与计分同时执行。

二、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按照企业负责、先易

后难的原则，要求道路运输企业特别是客运企业和危险货物运

输企业做好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考核工作宣传、《办法》的宣

贯，以及本单位驾驶员基本信息登记等基础性工作，并结合当

地实际，按照《办法》要求逐步推进此项工作。

三、诚信考核等级分为优良、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

分别用 AAA级、AA级、A级和 B级表示。设区的市级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在收到《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考核表》后，应按

照《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签注诚信考核等级，并在《从业

资格证》上加盖相应级别的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考核专用章。

同时按照《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建立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档

案，并及时将道路运输驾驶员的相关信息和材料存入诚信档案。



四、道路运输驾驶员继续教育的内容由省局组织有关专家

编写，继续教育合格证明由省局统一监制，道路运输驾驶员诚

信考核专用印章由省局统一制作发放给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

五、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考核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难度大，

切实开展此项工作需要完善全省三级运政系统网络。各级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应加快道路运输驾驶员管理信息化建设，充分利

用道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完善道路运输驾驶员数据库，建立

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考核公共信息平台，在全省逐步推行电子

化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件。

六、全省三级运政系统网络联网后，省局将依托全省三级

运政系统网络，研究制定我省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考核办法实

施细则，全面推进我省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考核工作开展。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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